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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薦任第九職等政風主管研究班第 24期訓練計畫 

壹、 依據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4條。 

貳、 訓練目的 

藉「結合當前工作政策」、「兼顧理論與實務」與「配合未來業務

需求」之訓練內容，充實薦任第九職等政風主管人員領導與管理

知能，精進專業素養，革新工作觀念，以儲備高階主管人才。 

參、 訓練方法與時數 

一、 依課程需要採用課堂講授法、行政個案教學、混成學習、分組

研討專題報告等方法。 

二、 本項訓練包括「核心素養」、「國家重要政策與議題」、「廉政職

能」、「課程成績評量」、「綜合與輔導活動」5 大類別，計 105

小時。 

肆、 訓練對象 

現職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政風機構主管或法務部廉政署（下稱

廉政署）各單位主管，且任薦任第九職等主管年資滿 1 年者，調

訓人數 35 人。 

伍、 訓練期間及地點 

自 114年 12月 4 日起至 114年 12 月 24日止（計 15 日，不含假

日），於法務部廉政署廉政研習中心辦理。 

陸、 訓練經費 

本訓練所需費用由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業務費用項下支應。 

柒、 調訓程序 

一、 報到程序：受訓人員經通知調訓，無正當理由未按時報到者，

視為放棄受訓資格。 

二、 受訓人員於接受訓練期間均給予公假，各受訓人員原機關（構）

應避免要求受訓人員於訓練期間返回機關（構）處理公務，以

確保訓練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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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成績考核 

一、 訓練成績項目及配分 

受訓人員訓練總成績評分項目分為「專題研討」（占總成績 30

％）、「案例經驗分享與表達」（占總成績 30％）、「筆試測驗」（占

總成績 20％）、「專題寫作」(占總成績 10％)及「生活管理」（占

總成績 10％）等 5項，各項目評分配分及實施方式如下： 

（一） 專題研討（占總成績 30％）： 

廉政署訂定討論題綱，由學員分組擇定題綱後（各組學員亦

得自定題綱，惟須先報經同意），共同撰寫專題報告發表，並

由廉政署遴聘之評審及學員交互詰問，最後予以綜合評分。 

（二） 案例經驗分享與表達（占總成績 30％）： 

以廉政署蒐集之輿情案例及對廉政業務思辨能力為主題，由

學員即時抽籤決定報告人員與案例題目，再由廉政署指定委

員當場評分。 

（三） 筆試測驗（占總成績 20％）： 

廉政署訂定實務寫作題，學員應依提供之試題及試卷格式，

於測驗時間內以書寫方式完成作答，並由本署出題委員評分。 

（四） 專題寫作（占總成績 10％）： 

廉政署訂定主題及格式，由學員撰寫書面報告一篇，並由本

署指定人員評分。 

（五） 生活管理（占總成績 10％）： 

由本研究班班部就學員生活管理、團體紀律、活動表現等三

方面評分。 

二、 訓練成績及格，且訓練期間請假未超過總時數之 10%，公假不

超過總時數 20%者，於結訓時發給結訓證書。 

玖、附則 

本訓練計畫得視實際需要隨時調整或補充之。 


